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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做市商管理细则（公开征求意见版）
修订对照表

注：红色字体表示新增内容，双删除线表示删除内容。
	现行版本（2024年4月18日实施版本）
	修订草案

	第十二条 做市商放弃或者被取消做市商资格的，自交易所通知其失去资格之日起，其与交易所签订的相关协议自动终止。
	第十二条 做市商放弃或者被取消做市商资格的，自上期能源通知其失去资格之日起，其与上期能源签订的相关协议自动终止，一年内上期能源不再受理其相应品种的做市商资格申请。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七条 做市商双边报价以限价方式申报。
	第十七条 做市商双边报价以限价方式申报。
做市商可以使用双边报价指令。双边报价指令是指对同一合约同时进行买卖申报的限价指令。对同一合约下达新的双边报价指令后，原双边报价指令的未成交申报自动撤销。

	第二十一条 市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期货做市商可以不履行报价义务：
（一）报价合约出现单边市；
（二）上期能源认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规定的情形消失后，做市商应当继续履行相应的做市义务。
	第二十一条 市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期货做市商可以不履行报价义务：
（一）期货合约集合竞价期间，做市商可以不对所有做市合约报价；
（二）做市合约达到涨跌停板价格时，做市商可以不对该做市合约报价；
（三）做市品种的主力合约达到涨跌停板价格时，做市商可以不对该品种所有做市合约报价；
（一）报价合约出现单边市；
（四二）上期能源认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规定的情形消失后，做市商应当继续履行相应的做市义务。

	第二十二条 市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期权做市商可以不履行报价义务：
（一）标的期货合约价格出现单边市时，做市商可以不对当日相应月份所有期权合约报价；
（二）期权合约价格出现单边市时，做市商可以不对当日该期权合约报价；
（三）期权合约的价格低于协议约定标准时，做市商可以不对该期权合约报价；
（四）上期能源认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规定的情形消失后，做市商应当继续履行相应的做市义务。
	第二十二条 市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期权做市商可以不履行报价义务：
（一）期权合约集合竞价期间，做市商可以不对所有期权合约报价；
（二）标的期货合约达到涨跌停板价格时，做市商可以不对相应月份所有期权合约报价；
（三）期权合约达到涨跌停板价格时，做市商可以不对该期权合约报价；
（一）标的期货合约价格出现单边市时，做市商可以不对当日相应月份所有期权合约报价；
（二）期权合约价格出现单边市时，做市商可以不对当日该期权合约报价；
（四三）期权合约的价格低于协议约定标准时，做市商可以不对该期权合约报价；
（五四）上期能源认定的其他情形。
前款规定的情形消失后，做市商应当继续履行相应的做市义务。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4年4月18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XX2024年XX4月XX18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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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做市商放弃或者被取消做市商资格


的，自交易所通知其失去资格之日起，其与交易所签


订的相关协议自动终止


。


 


第十二条


 


做市商放弃或者被取消做市商资格


的，自


上期能源


通知其失去资格之日起，其与


上期能


源


签订的相关协议自动终止


，


一年内上期能源不再受


理其相应品种的做市商资格申请


。


 


第十七条


 


做市商双边报价以限价方式申报。


 


第十七条


 


做市商双边报价以限价方式申报。


 


做市商可以使用双边报价指令。双边报价指令是


指对同一合约同时进行买卖申报的限价指令。对同一


合约下达新的双边报价指令后，原双边报价指令的未


成交申报自动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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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做市商管理细则（公开征求意见版）   修订对照表     注： 红色字体表示新增内容，双删除线表示删除内容 。  

现行版本 （ 2024 年 4 月 18 日实施版本 ）  修订 草案  

第十二条   做市商放弃或者被取消做市商资格 的，自交易所通知其失去资格之日起，其与交易所签 订的相关协议自动终止 。  第十二条   做市商放弃或者被取消做市商资格 的，自 上期能源 通知其失去资格之日起，其与 上期能 源 签订的相关协议自动终止 ， 一年内上期能源不再受 理其相应品种的做市商资格申请 。  

第十七条   做市商双边报价以限价方式申报。  第十七条   做市商双边报价以限价方式申报。   做市商可以使用双边报价指令。双边报价指令是 指对同一合约同时进行买卖申报的限价指令。对同一 合约下达新的双边报价指令后，原双边报价指令的未 成交申报自动撤销。  

